
項目 自販機取得時點 輔導期間 

食品、飲料 

110年12月31日以前 

自 111年 1月 1日至

116年12月31日(輔

導期6年) 

111年1月1日以後 

自 111年 1月 1日至

111年12月31日(輔

導期1年) 

收取停車費 

自 111年 1月 1日至

111年12月31日(輔

導期1年) 
 


